东至县丁湖违规养殖整治方案

根据《安徽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〉办法》、《安徽省湖泊管理保护条例》、《安徽省湖泊保护名录（第一批、第二批》及中央、省环保督察交办问题清单，针对我县丁湖限养区违规养殖问题制定如下整治方案。
一、基本情况

丁湖位于东流镇金山村，水域面积2160亩，由东流镇金山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发包，承包期2025年2月至2034年1月，存在人工投饵养殖及人工养殖面积超标。
二、整改目标
按照《池州市水域滩涂养殖规划（2018-2030）》、《关于印发<池州市限养区水产养殖技术要求(试行)>的通知》(池农工办函(2024)3号）要求，重点湖泊水库执行限养区养殖规定，禁止投饵，采取人放天养模式。禁止养殖珍珠蚌。
三、整改措施

1.取缔养殖设施。全面清理湖面设置的拦网、网箱、增氧机、投料机（船）等养殖设施。
2.规范养殖行为。建立养殖台账，包括投放鱼苗、捕捞及成鱼量，实行人放天养的生态养殖模式。

3.定期开展水质检测。由湖泊管理单位（东流镇政府）对湖泊水质进行月检测，县生态环境监测站按季度开展检测。检测结果及时反馈给相关行政主管部门，信息共享。
4.规范养殖承包合同。全面梳理养殖承包合同，修改完善承包合同，实行人放天养生态养殖。有序推进承包经营权收回工作。
5.常态化开展巡查。建立常态化联合巡查机制，由东流镇负责日常巡查，农业农村、水利、环保等相关部门不定期开展巡查，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。对巡查发现的问题制发督办单，立行立改，清单式闭环管理。
四、整改时限

2026年12月底前完成，并长期坚持。

东至县狭阳湖违规养殖整治方案

根据《安徽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〉办法》、《安徽省湖泊管理保护条例》、《安徽省湖泊保护名录（第一批、第二批》及中央、省环保督察交办问题清单，针对我县狭阳湖限养区违规养殖问题制定如下整治方案。
一、基本情况

狭阳湖水域面积2100亩，由东流镇政府发包，承包期2025年2月至2026年2月，存在人工投饵养殖及人工养殖面积超标。
二、整改目标
按照《池州市水域滩涂养殖规划（2018-2030）》《关于印发<池州市限养区水产养殖技术要求(试行)>的通知》(池农工办函(2024)3号）要求，重点湖泊水库执行限养区养殖规定，禁止投饵，采取人放天养模式。禁止养殖珍珠蚌。
三、整改措施

1.取缔养殖设施。全面清理湖面设置的拦网、网箱、增氧机、投料机（船）等养殖设施。
2.规范养殖行为。建立养殖台账，包括投放鱼苗、捕捞及成鱼量，实行人放天养的生态养殖模式。

3.定期开展水质检测。由湖泊管理单位（东流镇政府）对湖泊水质进行月检测，县生态环境监测站按季度开展检测。检测结果及时反馈给相关行政主管部门，信息共享。
4.规范养殖承包合同。全面梳理养殖承包合同，修改完善承包合同，实行人放天养生态养殖。

5.常态化开展巡查。建立常态化联合巡查机制，由东流镇负责日常巡查，农业农村、水利、环保等相关部门不定期开展巡查，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。对巡查发现的问题制发督办单，立行立改，清单式闭环管理。
四、整改时限

2026年12月底前完成，并长期坚持。

东至县黄泥湖违规养殖整治方案

根据《安徽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〉办法》、《安徽省湖泊管理保护条例》、《安徽省湖泊保护名录（第一批、第二批》及中央、省环保督察交办问题清单，针对我县黄泥湖限养区违规养殖问题制定如下整治方案。
一、基本情况

黄泥湖位于东流、尧渡镇，水域面积11000亩，由县农业农村局下属企业黄泥湖渔场管理。黄泥湖渔场将大湖水面承包给池州通威饲料有限公司，承包期30年，承包期2017年1月至2047年1月，存在人工投饵养殖及人工养殖面积超标。
二、整改目标
按照《池州市水域滩涂养殖规划（2018-2030）》、《关于印发<池州市限养区水产养殖技术要求(试行)>的通知》、(池农工办函(2024)3号）要求，重点湖泊水库执行限养区养殖规定，禁止投饵，采取人放天养模式。禁止养殖珍珠蚌。
三、整改措施

1.取缔养殖设施。全面清理湖面设置的拦网、网箱、增氧机、投料机（船）等养殖设施。
2.规范养殖行为。建立养殖台账，包括投放鱼苗、捕捞及成鱼量，实行人放天养的生态养殖模式。

3.定期开展水质检测。由湖泊管理单位（黄泥湖渔场）对湖泊水质进行月检测，县生态环境监测站按季度开展检测。检测结果及时反馈给相关行政主管部门，信息共享。
4.规范养殖承包合同。全面梳理养殖承包合同，修改完善承包合同，实行人放天养生态养殖，有序推进承包经营权收回工作。
5.常态化开展巡查。建立常态化联合巡查机制，由黄泥湖渔场负责日常巡查，农业农村、水利、环保、属地乡镇等相关部门不定期开展巡查，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。对巡查发现的问题制发督办单，立行立改，清单式闭环管理。
四、整改时限

2026年12月底前完成，并长期坚持。

东至县白水塔水库违规养殖整治方案

根据《安徽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〉办法》、《安徽省湖泊管理保护条例》、《安徽省湖泊保护名录（第一批、第二批》及中央、省环保督察交办问题清单，针对我县白水塔水库限养区违规养殖问题制定如下整治方案。
一、基本情况

白水塔水库位于东流镇稠林村，水域面积1235亩，由东至县水利局下属单位七里湖长江河道管理所发包，承包期2019年2月至2029年2月，存在人工投饵养殖及人工养殖面积超标。
二、整改目标
按照《池州市水域滩涂养殖规划（2018-2030）》《关于印发<池州市限养区水产养殖技术要求(试行)>的通知》(池农工办函(2024)3号）要求，重点湖泊水库执行限养区养殖规定，禁止投饵，采取人放天养模式。禁止养殖珍珠蚌。
三、整改措施

1.取缔养殖设施。全面清理水面设置的拦网、网箱、增氧机、投料机（船）等养殖设施。
2.规范养殖行为。建立养殖台账，包括投放鱼苗、捕捞及成鱼量，实行人放天养的生态养殖模式。

3.定期开展水质检测。由水库管理单位（县水利局）对水库水质进行月检测，县生态环境监测站按季度开展检测。检测结果及时反馈给相关行政主管部门，信息共享。
4.规范养殖承包合同。全面梳理养殖承包合同，修改完善承包合同，实行人放天养生态养殖。有序推进承包经营权收回工作。
5.常态化开展巡查。建立常态化联合巡查机制，由县水利局负责日常巡查，农业农村、环保、属地乡镇等相关部门不定期开展巡查，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。对巡查发现的问题制发督办单，立行立改，清单式闭环管理。
四、整改时限

2026年12月底前完成，并长期坚持。

东至县肖思湖违规养殖整治方案

根据《安徽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〉办法》、《安徽省湖泊管理保护条例》、《安徽省湖泊保护名录（第一批、第二批》及中央、省环保督察交办问题清单，针对我县肖思湖限养区违规养殖问题制定如下整治方案。
一、基本情况

肖思湖位于香隅镇合阜村，水域面积2235亩，由合阜村白洋湖组发包，承包期限2020年1月至2030年1月，存在人工投饵养殖及人工养殖面积超标。
二、整改目标
按照《池州市水域滩涂养殖规划（2018-2030）》《关于印发<池州市限养区水产养殖技术要求(试行)>的通知》(池农工办函(2024)3号）要求，重点湖泊水库执行限养区养殖规定，禁止投饵，采取人放天养模式。禁止养殖珍珠蚌。
三、整改措施

1.取缔养殖设施。全面清理湖面设置的拦网、网箱、增氧机、投料机（船）等养殖设施。
2.规范养殖行为。建立养殖台账，包括投放鱼苗、捕捞及成鱼量，实行人放天养的生态养殖模式。

3.定期开展水质检测。由湖泊管理单位（香隅镇政府）对湖泊水质进行月检测，县生态环境监测站按季度开展检测。检测结果及时反馈给相关行政主管部门，信息共享。
4.规范养殖承包合同。全面梳理养殖承包合同，修改完善承包合同，实行人放天养生态养殖。有序推进承包经营权收回工作。
5.常态化开展巡查。建立常态化联合巡查机制，由香隅镇负责日常巡查，农业农村、水利、环保等相关部门不定期开展巡查，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。对巡查发现的问题制发督办单，立行立改，清单式闭环管理。
四、整改时限

2026年12月底前完成，并长期坚持。

东至县太泊湖违规养殖整治方案

根据《安徽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〉办法》、《安徽省湖泊管理保护条例》、《安徽省湖泊保护名录（第一批、第二批》及中央、省环保督察交办问题清单，针对我县太泊湖（含老马湖、曹岗湖）限养区违规养殖问题制定如下整治方案。
一、基本情况

太白湖位于香隅镇，水域面积6000亩，养殖面积1900亩。其中1000亩鱼类养殖，由原东至县香隅镇财政所发包，承包期2014年1月至2043年12月；900亩珍珠养殖，由香隅镇中畈村发包，承包期2006年1月至2030年12月。

二、整改目标
按照《池州市水域滩涂养殖规划（2018-2030）》《关于印发<池州市限养区水产养殖技术要求(试行)>的通知》(池农工办函(2024)3号）要求，重点湖泊水库执行限养区养殖规定，禁止投饵，采取人放天养模式。禁止养殖珍珠蚌。
三、整改措施

1.取缔养殖设施。全面清理湖面设置的拦网、网箱、增氧机、投料机（船）等养殖设施。
2.规范养殖行为。建立养殖台账，包括投放鱼苗、捕捞及成鱼量，实行人放天养的生态养殖模式。取缔珍珠蚌养殖。

3.定期开展水质检测。由湖泊管理单位（香隅镇政府）对湖泊水质进行月检测，县生态环境监测站按季度开展检测。检测结果及时反馈给相关行政主管部门，信息共享。
4.规范养殖承包合同。全面梳理养殖承包合同，修改完善承包合同，实行人放天养生态养殖。有序推进承包经营权收回工作。
5.常态化开展巡查。建立常态化联合巡查机制，由香隅镇负责日常巡查，农业农村、水利、环保等相关部门不定期开展巡查，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。对巡查发现的问题制发督办单，立行立改，清单式闭环管理。
四、整改时限

2026年12月底前完成，并长期坚持。

东至县小七里湖违规养殖整治方案

根据《安徽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〉办法》、《安徽省湖泊管理保护条例》、《安徽省湖泊保护名录（第一批、第二批》及中央、省环保督察交办问题清单，针对我县小七里湖限养区违规养殖问题制定如下整治方案。
一、基本情况

小七里湖于东流、尧渡镇，水域面积6381亩，现由安东集团公司下属东至安东赛瑞文旅开发有限公司自主经营，存在人工投饵养殖及人工养殖面积超标。
二、整改目标
按照《池州市水域滩涂养殖规划（2018-2030）》《关于印发<池州市限养区水产养殖技术要求(试行)>的通知》(池农工办函(2024)3号）要求，重点湖泊水库执行限养区养殖规定，禁止投饵，采取人放天养模式。禁止养殖珍珠蚌。
三、整改措施

1.取缔养殖设施。全面清理湖面设置的拦网、网箱、增氧机、投料机（船）等养殖设施。
2.规范养殖行为。建立养殖台账，包括投放鱼苗、捕捞及成鱼量，实行人放天养的生态养殖模式。

3.定期开展水质检测。由湖泊管理单位（安东投资控股集团）对湖泊水质进行月检测，县生态环境监测站按季度开展检测。检测结果及时反馈给相关行政主管部门，信息共享。
4.常态化开展巡查。建立常态化联合巡查机制，由安东投资集团负责日常巡查，农业农村、水利、环保、属地乡镇等相关部门不定期开展巡查，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。对巡查发现的问题制发督办单，立行立改，清单式闭环管理。
四、整改时限

2026年12月底前完成，并长期坚持。
东至县中湾水库违规养殖整治方案
根据《安徽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〉办法》、《安徽省湖泊管理保护条例》、《安徽省湖泊保护名录（第一批、第二批》及中央、省环保督察交办问题清单，针对我县中湾水库限养区违规养殖问题制定如下整治方案。
一、基本情况

中湾水库位于昭潭镇昭潭村，水域面积240亩，由昭潭镇政府发包给东至县盈瑞水电开发有限公司，承包期2004年2月至2029年1月，存在人工投饵养殖及人工养殖面积超标。
二、整改目标
按照《池州市水域滩涂养殖规划（2018-2030）》《关于印发<池州市限养区水产养殖技术要求(试行)>的通知》(池农工办函(2024)3号）要求，重点湖泊水库执行限养区养殖规定，禁止投饵，采取人放天养模式。禁止养殖珍珠蚌。
三、整改措施

1.取缔养殖设施。全面清理水面设置的拦网、网箱、增氧机、投料机（船）等养殖设施。
2.规范养殖行为。建立养殖台账，包括投放鱼苗、捕捞及成鱼量，实行人放天养的生态养殖模式。

3.定期开展水质检测。由水库经营权发包单位（昭潭镇政府）对水库水质进行月检测，县生态环境监测站按季度开展检测。检测结果及时反馈给相关行政主管部门，信息共享。
4.规范养殖承包合同。全面梳理养殖承包合同，修改完善承包合同，实行人放天养生态养殖。有序推进承包经营权收回工作。
5.常态化开展巡查。建立常态化联合巡查机制，由昭潭镇负责日常巡查，农业农村、水利、环保等相关部门不定期开展巡查，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。对巡查发现的问题制发督办单，立行立改，清单式闭环管理。
四、整改时限

2026年12月底前完成，并长期坚持。

东至县大板水库养殖整治方案

一、基本情况

大板水库位于龙泉镇大板村，水域面积2295亩，由东至县水利局下属单位东至县水利工程管护中心管理，目前无人工养殖。
二、工作目标
按照《池州市水域滩涂养殖规划（2018-2030）》《关于印发<池州市限养区水产养殖技术要求(试行)>的通知》(池农工办函(2024)3号）要求，重点湖泊水库执行限养区养殖规定。禁止养殖珍珠蚌。
三、工作举措
1.规范养殖行为。禁止水面设置拦网、网箱、增氧机、投料机（船）等养殖设施。禁止投饵养殖，实行人放天养的生态模式，禁止珍珠蚌养殖。

2.定期开展水质检测。由县生态环境检测站根据工作需要不定期开展检测。检测结果及时反馈给相关行政主管部门，信息共享。
3.常态化开展巡查。建立常态化联合巡查机制，由县水利局负责日常巡查，农业农村、环保、属地乡镇等相关部门不定期开展巡查，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。对巡查发现的问题制发督办单，立行立改，清单式闭环管理。
四、整治时限
长期坚持
东至县白茆水库养殖整治方案

一、基本情况

白茆水库位于香隅镇白岭村，水域面积1200亩，由东至县水利局下属单位东至县水利工程管护中心管理，目前无人工养殖。
二、工作目标
按照《池州市水域滩涂养殖规划（2018-2030）》《关于印发<池州市限养区水产养殖技术要求(试行)>的通知》(池农工办函(2024)3号）要求，重点湖泊水库执行限养区养殖规定。禁止养殖珍珠蚌。
三、工作举措
1.规范养殖行为。禁止水面设置拦网、网箱、增氧机、投料机（船）等养殖设施。禁止投饵养殖，实行人放天养的生态模式，禁止珍珠蚌养殖。

2.定期开展水质检测。由县生态环境监测站根据工作需要不定期开展检测。检测结果及时反馈给相关行政主管部门，信息共享。
3.常态化开展巡查。建立常态化联合巡查机制，由县水利局负责日常巡查，农业农村、环保、属地乡镇等相关部门不定期开展巡查，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。对巡查发现的问题制发督办单，立行立改，清单式闭环管理。
四、整治时限
长期坚持
东至县侯店水库养殖整治方案

一、基本情况

侯店水库位于张溪镇侯店村，水域面积900亩，目前无人工养殖。
二、工作目标
按照《池州市水域滩涂养殖规划（2018-2030）》《关于印发<池州市限养区水产养殖技术要求(试行)>的通知》(池农工办函(2024)3号）要求，重点湖泊水库执行限养区养殖规定，禁止养殖珍珠蚌。
三、工作举措
1.规范养殖行为。禁止水面设置拦网、网箱、增氧机、投料机（船）等养殖设施。禁止投饵养殖，实行人放天养的生态模式，禁止珍珠蚌养殖。

2.定期开展水质检测。由县生态环境监测站根据工作需要不定期开展检测。检测结果及时反馈给相关行政主管部门，信息共享。
3.常态化开展巡查。建立常态化联合巡查机制，由张溪镇负责日常巡查，农业农村、水利、环保等相关部门不定期开展巡查，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。对巡查发现的问题制发督办单，立行立改，清单式闭环管理。
四、整治时限
长期坚持
东至县升金湖养殖整治方案

一、基本情况

升金湖东至境内水域面积153390亩，沿湖乡镇有张溪镇、胜利镇、东流镇、大渡口镇，无人工养殖。
二、工作目标
按照《安徽省湖泊管理保护条例》、《安徽升金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》、《池州市水域滩涂养殖规划（2018-2030）》等要求，执行禁养区规定。
三、工作举措
1.禁止养殖行为。禁止人工养殖，禁止水面设置拦网、网箱、增氧机、投料机（船）等养殖设施。

2.常态化开展巡查。建立常态化联合巡查机制，由属地乡镇负责日常巡查，农业农村、水利、环保、林业等相关部门不定期开展巡查，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。对巡查发现的问题制发督办单，立行立改，清单式闭环管理。
四、整治时限
长期坚持
